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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源無門、節流無路 
- 立法會 2011 年 7 月 5 日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發言稿 

 

我代表中小企國際聯盟〈安老委員會〉在此向大會匯報自最低工資實施之來，私營

安老院在營運中極度困難的局面:- 

 

(一) 最低工資實施中，安老院是受沖激最大的行業之一: 

安老院是為社會上失能、失智的長者提供高度護理或貼身照顧的行業，是屬於勞動

力密集的行業。前線員工必須每天為長者提供沖涼、開飯、清理大小二便、覆診........

等大量勞動強度大，技術含量低，又帶厭惡性的體力工作。員工隊伍在結構上基本

屬於低技術、低文化，高年齡的一族。這次實施最低工資，院舍裡這一員工群體(指

護理員及助理員職位) ，95%以上都需要調整人工，才能達到工作每小時 28 元的水

平，同時，因應此二個職位員工的薪酬調升，其他職位如保健員、文員、主管等早

巳超過每小時 28 元水平的，亦都需相應調升薪酬，才能平衡及穩定他們的心態及情

緒。故此，以本人院舍為例，本次因最低工資而調升薪酬的人數比例為 100%，目前

人工每月支出上升至佔全院總收入 45%以上(其中還未包括強積金部份)。 

 

(二) 開源無門，節流無路: 

開源無門: 其他行業可因薪酬的提升，通過加價或提高工作效率以抵消工資成

本上升的影響；但入住安老院的長者佔 80%是領取綜援的長者。政府一日不調整綜

援金，安老院哪怕成本再高亦無法加價。而買位部份，今年政府對甲二級買位每張

床位津貼只調升了 162 元，正式是＂杯水車薪＂，根本無補於事。 

節流方面: 其他行業可優化工作流程，減少人手來緩沖加薪的壓力，但安老院

院舍聘用的員工人數及工作時數，全部都要按政府的標準执行，根本無節流的餘地。 

    院舍不但面對着如此大幅度的人工調整的壓力，還面對香港急促的通帳及租金上漲 

  的壓力，雖然業界一再向政府提出訴求和抗議，但政府有關部門始終不肯對現行的

福利政策作出檢討及調整。目前經營者既要窮於應付人工薪酬的調升，又要應付柴、

米、油、鹽、水電及生活必需品的通脹，應付高昂的租金，已經再無資源去拓展院

舍的優質服務，最終，只能回歸到維持長者的基本生活的起點。導致院舍服務質素

不升反降，以至於瓦解，這難道不是一個悲劇？政府在這個關健時刻不能再袖手旁

觀了，不能再視若無睹了，老人服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，政府應勇於承擔，幫

助業界給長者提供有尊嚴的晚年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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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提升薪酬後，護理員入職狀況仍然無改善: 

本人的院舍自 6 月份實行最低工資後 (本院不扣飯鐘，亦無收伙食費) ，至今新入

職員工仍不穩定，從 6 月至今巳有 5 人辭職，辭職的原因無人認為工資低，全部的

原因都是無法適應這種貼身護理的帶厭惡性工作。 

 

基於以上情況，本會提出以下建議: 

 

(1) 政府成立扶持護理員就業的〈愛心護理〉基金: 

目前各行各業均巳實施最低工資，在有選擇之下，勞工市場仍然不會選擇護老行業。

為了吸引新人入職及穩定護理員隊伍，本會建議對那些能在護老行業中連續工作三

年、四年，五年或以上者，基金可給予 5 仟至 2 萬元的獎勵，以鼓勵和吸引更多的人

入職護理行業。 

 

(2) 繼續開放及放寬輸入外勞政策: 

護理員奇缺無人入職，頻密的流失，直接影響服務質素，長者天天面對新職員新面孔，

無法適應及溝通，服務質素下降。在目前香港經濟蓬勃，失業率幾乎可視為零的情況

下，本會建議政府放寬輸入外勞政策。 

a) 不分買位及不買位院舍，都可以享有外勞名額。因為即是買位院舍亦只是買部份

宿位，目前的政策是首次只買 40 個位，例如一間 200 人院舍，首次亦只買 40 張

位，而餘下的 160 個位都要按買位高標準來配備人手，這是一個相當大的人手壓

力。所以應恢復買位院舍亦可輸入外勞的政策，以緩沖此壓力，使院舍能相對穩

定地達到政府的人手要求。 

b) 實施配額制: 

- 對員工總人數少於 10 人的院舍，按實際困難審批名額； 

- 對員工總人數 10 人以上的院舍，按每請 4 位-5 位本地員工可獲分配 1 個外

勞名額，這樣同時鼓勵經營者多請本地工人。 

此舉亦可減少其中許多繁鎖的行政手續。 

 

(3) 提高傷殘津貼助殘疾長者使用專業護理服務: 

    綜援金的目的是以入息補貼方法，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，以 

     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── 見【保障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計劃】。          

 護理安老院是為健康欠佳、身體殘缺，認知能力稍為欠佳及在〈安老服務統一評估

機制〉下被評為中度缺損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者，但在精神上適合群體性生活的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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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提供住宿照顧、膳食及起居照顧及有限度的護理服務。── 見 【社署護理安

老院定議】。 

 

   以上前者是: 基本生活需求，是一個安全網；後者是有限度的護理服務。其中最大的

核心問題是傷殘長者所需要的護理，巳遠遠超出基本生活需求這個安全網的範圍，所

以我們認為用一個基本生活需要的綜援津貼去入住提供護理服務的〈高度照顧安老

院〉院舍。── 見【安老院實務手則第二章 2.2 節】是不適合的，是對錯號的。考

慮到綜援金的改動涉及面很大，難度高，本會建議較大幅度提升傷殘金額，使傷殘的

長者可以用傷殘津貼購買一些專業護理服務項目，例如：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

營養師、護士、社工等，這些他們特別需要依賴的專業化的護理支援，有效地幫助他

們恢復健康、減慢病情惡化。 

 

(4) 取消買位津貼的地區差別: 

實行最低工資是全港性的，大幅的薪酬調升，租金上漲都是全港性的，通漲急劇性亦

都是全港性的，政府在買位津貼方面，應重新檢討，取消地區差別，全港統一標準。 

 

(5) 引入“用者自付”機制 

允許買位長者及綜援金長者在入住安老院過程中，如有一些特別護理特別服務的需

求，可以“用者自付”的形式購買，這對其他服務使用者是一個公平，亦都會相應提

高服務質素，引入更細緻的個性化護理原素。 

 

(6) 一次性撥款助出牌院舍渡過難關 

對於出牌院舍沒有參與買位的院舍，由於他們收容的絕大部份是綜援長者，收費極

低廉，在為低下層長者的護理方面，作出了長期的貢獻，這次面臨最低工資，政府

應該為他們作出一次性撥款的資助，幫助他們這班安老院行業中的弱勢群體渡過難

關。 

最低工資是一個長遠的政策，對各行各業，尤其對安老院這個勞工密集的行業的影

響極其深遠，特區政府須廣泛徵求業界意見，切實了解民情，制定有效的有前膽性的安

老政策，使香港的安老服務進入新的，高效、優質的里程。 

 

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委員會副主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芳蒂 

2011 年 6 月 28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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